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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107年○○月○○日 

1 0 6 年 度 施 政 績 效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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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本部因應國軍兵力結構調整及國防部政策指導，帄時負責三

軍後備部隊「管、編、裝、召、訓」，督導所屬單位執行後備

軍人之管理、動員、服務、民防、留守業務，主動支援緊急

災害（難）防救，並發展後備潛力，完成後備部隊動員整備

，以支援軍事作戰。戰時，本部於應急作戰階段生效後，執

行軍事動員，運用全民防衛動員機制，統合全國總力，支援

三軍地面作戰，有效遂行作戰任務，維護國土防衛安全。 

二、 中程施政計畫為我建軍備戰之依據，為遵循國防部施政方針

，本部依單位任務、特性及工作性質，規劃106年度施政績效

評估指標，以「整合三軍武器系統作戰能力，提升聯合作戰

效能」、「勤訓精練，提升官兵基礎戰力」、「招募志願役人力

，穩定留營成效」、「鼓勵官兵進修，以滿足各職類專業需求」

、「凝聚官兵精神意志、弘揚武德」、「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

得武器裝備，自製優先」、「積極從事災害防救整備，強化國

軍救災效能」、「持續推動與友盟國家軍事交流，拓展戰略對

話」、「改善官兵生活環境，持恆推動各項官兵照護措施」及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等10項關鍵策略

目標，為施政發展之優先目標，期以塑造現代化優質軍隊，

提升部隊整體戰力，有效支持防衛作戰整備，強化全民國防

力量。 

三、 為建立「施政績效評估」機制，以確實評估本部「中程施政

計畫」106年度各面向關鍵策略目標是否如期、如質達成，依

國防部令頒「施政績效管理作業手冊」，律定本部施政績效評

估各項作業及期程等相關事宜，並由副指揮官擔任組長，納

編各幕僚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編成「施政績效聯合評估小

組」，針對各面向實施評估作業，冀能實現以「績效責任」為

導向之國防施政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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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3至106年預算及人力 

一、預、決算趨勢：（單位:萬元） 

 
 
 
 
 
 
 
 
 
 
 

 

 

 

 

(近4年預、決算趨勢圖) 
 

年度 
預決算 

103 104 105 106 

公 務
預 算 

預算 1,520,960 1,407,235 1,346,114 1,482,584 

決算 1,297,633 1,297,610 1,248,394 1,439,721 

合 計 
預算 1,520,960 1,407,235 1,346,114 1,482,584 

決算 1,297,633 1,297,610 1,248,394 1,439,721 

備 註 
本施政績效係就公務預算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

評估。 

二、本部年度預算執行分析： 

(一)預算增減原因分析： 

106年度奉分配預算148億2,584萬元，較105年增加13億6,470

萬元，主要係增列軍(健)保費預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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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決算落差原因分析： 

106年度決算143億9,721萬元，較當年度預算減少4億2,863萬

元，主要係各類人員保險、軍眷生育、婚喪補助、傷亡官兵

撫恤金及軍眷水電補助等不需支用數繳回。 

三、單位實際員額：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人員維持費占單
位預算比例(％) 

90.93％ 89.69％ 90.97％ 91.36％ 

職 員 3,019 3,019 3,019 3,019 

聘 雇 人 員 566 566 566 566 

技 工 工 友 0 0 0 0 

合 計 3,585 3,585 3,585 3,585 

備 註 
職員係指軍、文職人員，約聘僱人員
係指編制內約聘僱人員。 

參、目標達成情形 

【★表示綠燈（績效良好）；▲表示黃燈（績效合格）；●表示

紅燈（績效欠佳）；□表示白燈（績效不明）】 

一、關鍵策略目標：整合三軍武器系統作戰能力，提升聯合作戰效

能 

計「兵力整建計畫達成率」及「重大演習」等2項指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兵力整建計畫達成率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10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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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實際完成兵力整建計畫數÷年度預定執行

兵力整建計畫數〕×100％。 

2、達成情形：〔5(案)÷5(案)〕×100％＝100％。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00％/100％×

100％＝100％，達成度為100％，評列為綠燈。 

(二)關鍵績效指標：重大演習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10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重大演習年度執行次數÷年度預定執行次數〕×

100％。 

2、達成情形：〔1(次)÷1(次)〕×100％＝100％。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00％÷100％×

100％＝100％，達成度100％，評列為綠燈。 

二、關鍵策略目標：勤訓精練，提升官兵基礎戰力 

計「駐地訓練」及「國軍三項體能測驗合格率」等2項指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駐地訓練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70分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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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施訓單位總帄均成績。 

2、達成情形：106年度各單位總帄均成績＝84.2％。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84.2％÷70％×

100％＝120％＝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列

為綠燈。 

(二)關鍵績效指標：國軍三項體能測驗合格率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82％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3項體能測驗合格人數÷測驗人數〕×100％ 

2、達成情形：1,614(員)÷1,767(員)×100％＝91.3％。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91.3％÷82％×

100％＝111％＝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列

為綠燈。 

三、關鍵策略目標：招募志願役人力，穩定留營成效 

計「年度志願士兵招募人數」及「志願士兵留營續服人數」2

項指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年度志願士兵招募人數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9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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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志願士兵入營人數÷年度志願士兵招募需

求人數〕×100％。 

2、達成情形：179(員)÷140(員)×100％＝127.85％。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27.85％÷90％×

100％＝142％＝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為

綠燈。 

(二)關鍵績效指標：志願士兵留營續服人數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70.5％ 

達 成 度    80.3％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志願士兵續服人數÷年度志願士兵屆退人

數〕×100％。 

2、達成情形：60(員)÷106(員)〕×100％＝56.6％。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56.6％÷70.5％×

100％＝80.3％，達成度80.3％，達合格基準(80％)，評為

黃燈。 

四、關鍵策略目標：鼓勵官兵進修，以滿足各職類專業需求 

關鍵績效指標：官兵參與證照培訓成果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69％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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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當年度獲技術士證人數合格數÷當年度獲技術

士證申請數〕×100％。 

2、達成情形：60(員)÷60(員)×100％＝100％。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00％÷69％×100

％＝145％＝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列為綠

燈。 

五、關鍵策略目標：凝聚官兵精神意志、弘揚武德 

計「建立溝通管道、提振軍隊士氣」及「策辦多元活動、結合

網路宣傳，行銷國軍優質形象」等2項指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建立溝通管道、提振軍隊士氣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94％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1985諮詢服務專線」受理申訴時限內完

成件數÷年度受理申訴案件數〕×100％。 

2、達成情形：〔9(件)÷9(件)〕×100％＝100％。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00％÷94％×100

％＝106％＝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列為綠

燈。 

(二)關鍵績效指標：策辦多元活動、結合網路宣傳，行銷國軍優

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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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8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委商企製文宣及活動報導影片總瀏覽人

次÷年度委商企製文宣影片數量）÷（每年瀏覽人次加上3％

增長值÷年度委商企製文宣影片數量）〕×100％。 

2、達成情形：〔55,298人次÷3部〕÷〔(55,298人次+1659人次)

÷3部〕×100％＝97％。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97％÷80％×100

％＝121％＝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列為綠

燈。 

六、關鍵策略目標：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得武器裝備，自製優先 

關鍵績效指標：自製優先，國防自主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10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軍事投資建案國內自製數÷年度軍事投資

建案核定案數〕×100％。 

2、達成情形：〔5(案)÷〔5(案)〕×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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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00％÷100％×

100％＝100％，達成度100％，評列為綠燈。 

七、關鍵策略目標：積極從事災害防救整備，強化國軍救災效能 

關鍵績效指標：精實救難專業訓練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90％ 

達 成 度    83％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送訓合格人員÷年度預劃派訓員額〕×100

％。 

2、達成情形：〔6(員)÷〔8(員)〕×100％＝75％。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75％÷90％×100

％＝83％，達成度83％，達合格標準(80％)，評為黃燈。 

八、關鍵策略目標：持續推動與友盟國家軍事交流，拓展戰略對話 

關鍵績效指標：高層互訪，戰略對話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87％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出訪返國報告與邀（來）訪案件建議事項

經參採與執行件數÷年度出訪返國報告與邀（來）訪案件建

議事項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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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達成情形：〔6(件)÷6(件)〕×100％＝100％。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100％÷87％×100

％＝115％＝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列為綠

燈。 

九、改善官兵生活環境，持恆推動各項官兵照護措施 

計「推動老舊營區整建」、「強化官兵醫療保健」及「法律服

務暨訴訟(願)」等3項指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推動老舊營區整建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93％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預算達成數÷預算編列數〕×100％。 

2、達成情形：〔8,149萬2,156元÷8,334萬7,593元〕×100％＝

97.77％。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97.77％÷93％)

×100％＝105.13％＝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

評列為綠燈。 

(二)關鍵績效指標：強化官兵醫療保健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8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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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年度官兵體檢結果列為第三級異常已複檢人數

÷年度官兵體檢結果列為第三級異常應複檢人數〕×100％。 

2、達成情形：〔73(員)÷91(員)〕×100％＝80.22％。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80.22％÷80％)

×100％＝100.2％＝100％(以滿分列計)，達成度100％，評

列為綠燈。 

(三)關鍵績效指標：法律服務暨訴訟(願)  

         年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75％ 

達 成 度    83％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代理訴訟＋輔導訴訟勝訴、和解件數）÷（代

理訴訟＋輔導訴訟結案件數）〕×100％。 

2、達成情形：〔(7案+8案)÷(7案+17案)〕×100％＝62.5％。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原訂目標值×100％＝62.5％÷75％×

100％＝83.3％，達成度83.3％，達合格標準(80％)，評列

為黃燈。 

十、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計「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及「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內編報概算數」等2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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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鍵績效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年 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90％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

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上各數均含

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2、達成情形：〔(3,201萬2,406元+0元+0元)÷3,201萬2,406元

〕×100％＝100％。 

3、達成度：目標達成值（100％）/原訂目標值（90％）×100

％＝111％，達成度為100％（以滿分列計），評為綠燈。 

(二)關鍵績效指標：各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 
             年 度 
 
項目 

103 104 105 106 

原 訂 目 標 值    <5％ 

達 成 度    100％ 

評 核 結 果    ★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衡量標準：〔（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

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2、達成情形：〔(135億3,959萬元-131億6,821萬2千元)÷131億

6,821萬2千元〕×100％＝2.82％。 

3、達成度：年度目標值5％÷目標達成值2.82％×100％＝177％

，達成度為100％（以滿分列計），評列為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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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策略績
效目標 計畫名稱 

105年度 106年度 
與KPI
關連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整 合 三
軍 武 器
系 統 作
戰 能 力
， 提 升
聯 合 作
戰效能 

國軍民用型
車輛籌補   474.5萬 100％ 

兵力整
建計劃
、自製
優先，
國防自
主 

國軍通用化
學防護效期
軍品 

  131.1萬 100％ 

國軍政教視
聽器材 

  78.4萬 100％ 

樞全專案   413.4萬 100％ 

國軍輕型消
毒器   1230.4萬 100％ 

小計   2327.8萬 100％ 

改 善 官
兵 生 活
環 境 ，
持 恆 推
動 各 項
官 兵 照
護措施 

列管營區衛
生下水道銜
接工程 

  1,510萬 87.71％ 

推動老
舊營區
整建 

列管營區建
築物結構補
強暨屋頂鋼
棚雨水回收
建置工程 

  6,074萬 100％ 

仁愛營區搬
遷設施整新
工程 

  750萬 100％ 

小計   8334萬 97.77％ 

合計   10,660萬 98.26％  

十二、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計「志願士兵留營續服人數」、「精實救難專業訓練」及「法

律服務暨訴訟(願)」等3項關鍵績效指標。 

(一)志願士兵留營續服人數 

志願士兵係逐級淘汰不適職人員，擇優留用，以提高國軍人

力素質，確保部隊純淨。本部截至107年1月志願士兵編現比

為86.7％，人力運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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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實救難專業訓練 

單位於薦報前，未先期完成派訓人員游泳能力鑑測，導致鑑

測時未達合格標準(自由式6分鐘200公尺之能力)，且無法於

該梯次遴派備員參訓，肇生未納訓情事，致使成效不彰；爾

後管制各單位於薦報前，先行完成派訓人員游泳能力鑑測，

如未達標準或有不適應人員，立即予以輔導或予以更換，並

遴選達標備員前往參訓，避免肇生訓額虛耗，以提升送訓合

格率。 

(三)法律服務暨訴訟(願) 

1、國防部為確保國軍人員及眷屬權益，設置輔導訴訟制度，

由公聘律師辦理法務單位轉介之訴訟案件。公聘律師為義

務職，不得向當事人收費，受理案件後，不得藉故推辭，

縱認案件勝訴率不高，仍不得推辭，故訴訟績效不應僅以

勝訴率形式上之高低為指標。本部106年輔導訴訟案件結案

17件，其中勝訴、和解件數8件，敗訴6件，撤回1件，申請

人不符規定撤銷輔導訴訟1件，法律服務案情研析結案1件

，因計算標準分子未納入撤回、撤銷輔導訴訟及法律服務

案情研析結案，導致計算後之達成值（62.5％）不如國防

部原訂目標值（75％），且撤回案件、申請人不符規定撤銷

輔導訴訟及法律服務案情研析等結案情形，與敗訴結案情

形不相同，若加入前述三種結案情形，達成值可提高75％

，即符合國防部原訂目標值（75％）。 

2、為使本項指標計算結果更為合理並貼近實況，本部擬建議

國防部調整計算標準，將非敗訴之結案情形均列入分子項

目，以突顯敗訴案件數與結案案件數之關聯性。 

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整合三軍武器系統作戰能力，提升聯合作戰效能 

(一)兵力整建計畫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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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106-110年度兵力整建計畫核定本部106年度應執行軍

事投資建案共計「國軍民用型車輛籌補」等5案，106年度預

算計2,327萬8,000元，均於年度內全數執行完畢。 

1、國軍民用型車輛籌補： 

依行政院規定15年以上公務車輛不得編列油料、養護費頇

強制汰除；為確保行車安全，奉國防部政策指導，本部106

年計籌獲1.6旅行車3輛、8人座客貨車1輛、1.75小貨車5輛

，合計9輛，106年法定預算計474.5萬，實際支用462.7萬

，標結餘款11.8萬已辦理繳回。 

2、國軍通用化學防護效期軍品整備:  

因應敵情威脅與可能作戰場景，對多重軍事毒劑、工業化

學有毒物質執行立即有效之消除作業及人員防護措施，針

對遭受神經性毒劑及糜爛性毒劑實施初步之偵檢及消除作

業，爭取毒劑判別時間及減低人員耗損，本部106年計採購

消除包1164具、毒劑偵檢包113個、飲水檢驗盒113個，106

年法定預算計131.1萬，均全數支用完畢。 

3、國軍政教視聽器材: 

為強化國軍政治教育效能及提昇基層官兵生活品質，以有

效推展各項文宣政教工作，透過政教視聽器材投資建案規

劃，本部106年計採購32吋液晶電視35台、50吋液晶電視40

台，106年法定預算計78.4萬，實際支用67.2萬，標結餘款

11.2萬，已於106年10月20日辦理繳回。 

4、樞全專案: 

本部依任務需求提升保密安全強度並獲國安局審認核可後

，執行模組重製並內嵌於特高頻無線電機，以確保無線電

通連及訊文保密安全無虞，提升整體通信安全能力，106年

計籌獲335組保密模組、注碼器24套，106年法定預算計

413.4萬，已全數支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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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軍輕型消毒器: 

因應敵情威脅與可能作戰場景，為確實對多重軍事毒劑、

工業化學有毒物質執行立即有效之消除作業，強化一般部

隊及化學兵專業部隊戰時核生化污染區、帄時災區消毒、

防疫與除污能力，本部106年計籌獲16部輕型消毒器，106

年法定預算計1230.4萬，已全數支用完畢。 

 (二)重大演習 

1、106年國軍「漢光33號」暨「同心29號」演習，本部於106

年5月20日至26日執行嘉義縣後備旅跨海增援澎湖作戰任務

，並徵(租)用民間設施及船舶實施兵員前運作業，驗證動

員全民總力支援軍事作戰，以遂行國土防衛作戰任務。 

2、為如期如質完成演訓目標，本部同時納編指揮部相關業管

人員組成前進督管組，針對參演單位之軍紀士氣、後勤整

備、部隊指揮及部隊戰力等各項作戰訓練項目實施戰力評

鑑，評核結果均達合格標準。 

二、勤訓精練，提升官兵基礎戰力： 

(一)駐地訓練 

為有效管制各單位體能戰技訓練執行情形，年度編組本部業

管參謀，區分「訓練管制」、「核生化訓練」、「體能戰技」、「

輕兵器射擊」、「夜戰訓練」及「訓練安全」等6項，至所屬實

施業務評核及實況驗證，並針對駐地訓練項目，每季抽測各

地區指揮部暨轄屬2－3個單位(年度頇全數普測乙次)，依規

劃時程（2－3日）編組專業測考人員實施，驗證成效均簽奉

主官核定公布，經實地測驗結果，已達成年度目標。 

(二)國軍三項體能測驗合格率 

為達年度訓測目標，本部由各級主官於每日下午實施體能訓

練，並結合國軍各地區體能測驗中心實施測驗，測驗成果於

每月參謀會報及工作檢討會提報，並針對不合格人員加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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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要求，年度執行成果合格率達91.3％，成效良好。 

三、招募志願役人力，穩定留營成效： 

(一)年度志願士兵招募人數 

1、為廣拓招募來源，除持續由各縣市後備指揮部及輔導中心

至轄區就業服務站拜訪待業民眾外，同時運用勞動部「台

灣就業通網站」求職帄臺，提供有意從軍青年各項資訊，

並配合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及各相關單位辦理宣導工作，期

提升招募成效，爭取優質人力加入國軍，蔚為國用。 

2、106年國防部賦予本部員額140員(社青116員、新訓24員)，

為達成目標，經各地區指揮部，透過各項招募活動，年來

計招獲179員(社青157員、新訓16員、再入營6員)，執行成

效如下：。 

區 分 招 募 目 標 入 營 人 數 達 成 率 

社 青 116 157 135.34％ 

新 訓 24 16 66.66％ 

再 入 營 0 6 - 

合 計 140 179 127.85％ 

   單位：員 

(二)志願士兵留營續服人數 

1、志願士兵留營成效統計 

單位 
屆滿
人數 

留營
人數 

留營
率％ 

單位 
屆滿
人數 

留營
人數 

留營
率％ 

北
區
指
揮
部 

宜蘭縣 4 3 75 

中
區
指
揮
部 

苗栗縣 5 3 60 

基隆市 4 2 50 臺中市 3 3 100 

臺北市 3 0 0 南投縣 1 1 100 

新北市 6 3 50 彰化縣 5 5 100 

桃園市 6 3 50 雲林縣 2 1 50 

新竹 5 1 20 嘉義 7 3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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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4 2 50 

中區、召
訓中心及

勤務隊 
7 4 57.1 

連江縣 1 0 0 

北區、召
訓中心及
勤務隊 

18 11 62.1 

小計 51 25 47.2 小計 30 20 64.5 

南
區
指
揮
部 

臺南市 3 1 33.3 
南
區
指
揮
部 

金門縣 1 1 100 

高雄市 4 2 50 南區、召

訓中心及
勤務隊 

9 6 66.7 屏東縣 3 3 100 

臺東縣 3 2 66.7 

澎湖縣 2 0 0 小計 25 15 60 

本部合計 106 60 56.6 

 

2、 留營慰助金發放作業：106年度慰助金本部申請2,623,000

元，發放計2,182,429元，支用率達83.2％，成效良好。 

3、留營獎勵：每季留營初簽3年者，均核予軍種獎狀，106年

度計61員;每半年留營成效有功人員均予個人獎勵;每半年

留營成效績優單位核予國防部團體獎狀。 

四、鼓勵官兵進修，以滿足各職類專業需求 

(一)檢視本部106年度證照培訓成效，計申請送訓60員，完訓後均

獲得相關技術士證照，年度培訓目標達100％。 

(二)分析志願役官士兵持照率，本部志願役官士兵計2,654員，其

中具證照人數計458員，整體持照證率為17.26％。 

(三)本部持續依行政院勞動部「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實施計

畫」、陸軍專科學校年度證照培訓召訓計畫及陸軍後勤技術訓

練中心年度證照培訓」召訓計畫等，鼓勵所屬各級踴躍派訓

，並要求各地區指揮部每月送訓總數維持成長最少5員，俾提

升人員專業素養及第二專長培育。另積極輔導所屬參加鄰近

友軍營區教學點學位學程或證照培訓班次，俾協助具「任務

不便離營或偏遠地區部隊服役」之官士兵，持續終身學習，



第 20 頁，共 29 頁 

提升本職學能。 

五、凝聚官兵精神意志、弘揚武德 

(一)建立溝通管道、提振軍隊士氣： 

依「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辦理申訴案件，106年度共

計接獲申訴案件計9件，經交辦各相關業管及單位處理並回覆

者，計9件，成效良好。 

(二)策辦多元活動、結合網路宣傳，行銷國軍優質形象： 

依國防部頒精神教育宣教主題，運用忠愛報、青溪雜誌及本

部臉書等文宣媒體、網路帄臺等管道持恆宣教，年度製作文

宣影片計3片，共計5萬5,298人次瀏覽，藉由議題、文字、影

音等素材，提供官兵及民眾更多互動參與的機會，俾有效深

化教育效果。 

六、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得武器裝備，自製優先 

國防部106-110年度兵力整建計畫核定本部106年度應執行軍

事投資建案共計「國軍民用型車輛籌補」等5案，且均屬於「

自製優先，國防自主」，詳列如下： 

(一)國軍民用型車輛籌補： 

依行政院規定15年以上公務車輛不得編列油料、養護費頇強

制汰除；為確保行車安全，奉國防部政策指導，本部106年計

籌獲1.6旅行車3輛、8人座客貨車1輛、1.75小貨車5輛，合計

9輛，本案為國內商購案，由陸軍司令部辦理統建，本部106

年法定預算計474.5萬，實際支用462.7萬，標結餘款11.8萬

已辦理繳回。 

(二)國軍通用化學防護效期軍品整備： 

因應敵情威脅與可能作戰場景，對多重軍事毒劑、工業化學

有毒物質執行立即有效之消除作業及人員防護措施，針對遭

受神經性毒劑及糜爛性毒劑實施初步之偵檢及消除作業，爭

取毒劑判別時間及減低人員耗損，本部106年計採購消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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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具、毒劑偵檢包113個、飲水檢驗盒113個，本案為中科

院委製案，由陸軍司令部辦理統建，本部106年法定預算計

131.1萬，均全數支用完畢。 

(三)國軍政教視聽器材： 

為強化國軍政治教育效能及提昇基層官兵生活品質，以有效

推展各項文宣政教工作，透過政教視聽器材投資建案規劃，

本部106年計採購32吋液晶電視35台、50吋液晶電視40台，本

案為商購案，由政戰局辦理統建，本部106年法定預算計78.4

萬，實際支用67.2萬，標結餘款11.2萬，已於106年10月20日

辦理繳回。 

(四)樞全專案： 

本部依任務需求提升保密安全強度並獲國安局審認核可，執

行模組重製並內嵌於特高頻無線電機，以確保無線電通連及

訊文保密安全無虞，提升通信安全能力，106年計籌獲335組

保密模組、注碼器24套，本案為中科院委製案，由陸軍司令

部統建，本部106年法定預算計413.4萬，全數支用完畢。 

(五)國軍輕型消毒器： 

因應敵情威脅與可能作戰場景，為確實對多重軍事毒劑、工

業化學有毒物質執行立即有效之消除作業，強化一般部隊及

化學兵專業部隊戰時核生化污染區、帄時災區消毒、防疫與

除污能力，本部106年計籌獲16部輕型消毒器，本案為中科院

委製案，統一由陸軍司令部辦理，本部106年法定預算計

1230.4萬，已全數支用完畢。 

七、積極從事災害防救整備，強化國軍救災效能： 

依國防部106年度「國軍支援大型災害搶救種子教官訓練班」

實施計畫辦理，為培育國軍支援大型災害搶救種子教官，區分

六梯次施訓，使完訓學員具備基礎災害搶救常識及機具操作技

能，於結束返部後擔任師資，以廣儲救災能量，強化部隊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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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能力，本部配合各班隊訓期，106年度送訓8員，計6員完

訓，並交由原單位列管，戮力執行災害搶救任務。 

八、持續推動與友盟國家軍事交流，拓展戰略對話： 

(一)出國參訪： 

1、赴美參訪「2017年國民兵年會及災防交流」: 

9月6日至17日戰訓處長李傑上校赴美參加「2017年國民兵

年會暨災防交流」，藉本次參訪拜會行程及意見交流，使我

方更進一步瞭解美國國民兵及預備部隊相關政策、特性及

訓練方式等，可作為我國後備軍人短期再入營服役（週末

戰士）整體政策規劃，為持續深化國民兵或後備部隊事務

交流，夏威夷及內華達州國民兵司令同意在太帄洋司令部

指導下，配合訓練期程派員觀摩，俾協助我方政策推行。 

2、參與「CSIS戰略論壇」: 

藉由參與國際性戰略論壇機會，強化高階幹部對全球性戰

略議題認知與瞭解，增加本部與同盟國家高層交流互動機

會，活絡彼此情誼並提升國際能見度。 

(二)邀（來）訪： 

本部自民96年納編「陸威專案」作訓委員會動員小組，美方

來訪主要研提事項計支持雙方國民兵或後備事務交流及訓練

等相關事宜，除由歷次來訪領隊持續協助爭取本部加入美國

民兵會之可能性，歷來均透過教育召集訓練、週末戰士、災

害防救、人道救援等相關訓練課程參與、觀摩等方式交流，

自106年 更參與「永協專案」研討及後備部隊單位參訪，就

組織變革我國後備部隊所面臨之挑戰及因應作為等深入研討

，持續擴張雙方軍事交流效益。 

1、美方每年派遣後備動員、後勤及作戰等軍事專長人員來訪

，以訪團豐富實務（戰）經驗，提供我方精進建議，自105

年首次針對我「自強演習」實施物力徵集相關議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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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亦突破自95年起，歷年均以後備部隊教育召集訓練為

主要觀摩項目，首度安排觀摩我國後輔組織暨動員運作機

制，更能展現我國全民防衛動員機制的設計與運作全 。 

2、此次美方來訪交流，除本部各級長官指導與支持外，亦獲

得美國太帄洋陸軍指揮部充份肯定，顯示兩國的軍事交流

及彼此間的友誼均受到高度重視，雙方經過此次軍事交流

合作參訪過程中，均能對相關議題達成具體共識與結論，

並認為未來應持續加強兩國後備動員軍事交流合作關係。 

3、就未來擴大軍事交流管道而言，與美國太帄洋陸軍後備部

隊交流互動，針對後續逐步增加後備事務合作事項及方式

，有助本部「人、物力動員政策，帄、戰任務轉換，後備

軍人短期志願入營服勤政策規劃與精進，教召部隊訓練、

城鎮作戰、灘岸守備及全民國防」等全方位的後備動員相

關政策與執行規劃參考，確達「提升後備動員能量、強化

後備部隊戰力、深化全民國防及增進國際視野」之目標。 

4、雙邊交流工作規劃而言，未來雙方將持續針對後備戰士、

動員政策、災防演練及人道救援等項目，實施經驗分享與

互動交流。 

九、改善官兵生活環境，持恆推動各項官兵照護措施 

(一)推動老舊營區整建： 

1、列管營區衛生下水道銜接工程：全案執行期程102-108年，

總預算2億7,247萬5,000元，106年度預算1,510萬1,527元

，辦理忠莊、大東等營區污水下水道銜接工程及委託技術

服務費付款作業，本案於106年期間每1-2月辦理計價付款

作業，完成忠莊營區下水道工程，另大東營區下水道工程

持續執行，共支付1,324萬6,090元（107年1月11日國後勤

工1070000780號)，預算支用率87.71％。 

2、列管營區建築物結構補強暨屋頂鋼棚雨水回收建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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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執行期程102-108年，總預算8億8,804萬3,000元，106

年度預算6,074萬3,194元，辦理忠莊營區青溪樓結構補強

工程，截至106年12月31日止，完成支付6,074萬3,194元（

107年1月11日國後勤工1070000780號)，支用率100％。 

3、仁愛營區搬遷設施整新工程：全案執行期程104-106年，總

預算3,427萬5,035元，106年度預算750萬2,872元，辦理變

電站、蓄水池、抽排水系統遷移及舊圍牆拆除，截至106年

12月31日止，完成計價支付750萬2,872元（107年1月11日

國後勤工1070000780號)，預算支用率100％。 

(二)強化官兵醫療保健： 

1、各單位全體志願役官士兵(30歲以上『含30歲』，每年體檢1

次，29歲以下，每2年體檢1次)至作戰區責任國軍醫院，實

施個人體格檢查，以確保官兵身體健康。 

2、106年度體檢日期自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本部志願

役官士兵應體檢人數為1,934員，其中三級異常計91員，已

回檢人數為73員，回檢率為80.22％。 

單位 異常人數 回診人數 回診率 

後 備 指 揮 部 10 10 100％ 

後 訓 中 心 2 2 100％ 

北區後備指揮部 6 2 33.33％ 

花蓮縣後備指揮部 2 2 100％ 

宜蘭縣後備指揮部 2 1 50％ 

基隆市後備指揮部 4 2 50％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3 2 66.67％ 

新北市後備指揮部 3 3 100％ 

桃園市後備指揮部 1 1 100％ 

新竹後備指揮部 3 2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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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區 召 訓 中 心 2 2 100％ 

連 江 後 服 中 心 3 1 33.33％ 

中區後備指揮部 4 3 75％ 

苗栗縣後備指揮部 4 4 100％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1 1 100％ 

彰化縣後備指揮部 2 2 100％ 

南投縣後備指揮部 5 5 100％ 

雲林縣後備指揮部 4 4 100％ 

嘉義後備指揮部 2 2 100％ 

中 區 召 訓 中 心 8 8 100％ 

南區後備指揮部 1 0 0％ 

臺南市後備指揮部 2 1 50％ 

高雄市後備指揮部 4 4 100％ 

屏東縣後備指揮部 2 2 100％ 

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2 2 100％ 

澎湖縣後備指揮部 3 1 33.33％ 

南 區 召 訓 中 心 6 4 67％ 

合 計 91 73 80.22％ 

 

(三)法律服務暨訴訟(願)： 

1、106年代理訴訟案件一覽表 

項 次 列管單位 案 情 摘 要 訴 訟 標 的 訴訟種類 收案日期 

1 
後備指揮

部 

鋼質衣櫃採

購糾紛 

新臺幣

261740元 
民 事 1 0 6 . 3 . 1 

2 
後備指揮

部 

張○祺為其

弟張○昌撫

卹事提起行

政訴訟 

撤銷處分 行 政 1 0 6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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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備指揮

部 

不良廠商刊

登 
撤銷原處分 行 政 106.3.29 

4 
後備指揮

部 

軍人保險事

宜 

新臺幣

130260元 
行 政 106.10.11 

5 
後備指揮

部 

軍人撫卹事

件 

重新判定殘

等 
行 政 106.12.13 

6 
後備指揮

部 

陳○如軍人

撫卹案 

新臺幣

3727800元 
行 政 106.12.13 

7 
北區後備

指揮部 

民人控訴花

蓮縣指揮部

維管營舍樹

木延伸其土

地，導致淹

水及傢俱損

壞 

新臺幣

307200元 
民 事 106.6.26 

 

2、106年輔導訴訟案件結案一覽表 

項 次 列管單位 輔導律師 案 由 結案日期 結案情形 

1 
後備指揮

部 
鄧○全 車禍事件 106.1.23 勝訴 

2 
後備指揮

部 
李○銘 

請求同居事

件 
106.2.3 勝訴 

3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黃○怡 

公然侮辱事

件 
106.4.11 勝訴 

4 
中區後備

指揮部 
林○嘉 

請求給付交

屋遲延利息

訴訟勝訴後

對造提再審 

106.7.20 勝訴 

5 
後備指揮

部 
吳○豊 

家具買賣糾

紛 
106.2.22 和解 

6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陳○超 車禍傷害 106.6.5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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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鍾○錦 車禍傷害 106.8.29 和解 

8 
北區後備

指揮部 
吳○豊 車禍傷害 106.12.18 和解 

9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黃○元 

拆屋還地事

件 
106.1.31 敗訴 

10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黃○怡 

繼承回復請

求事件 
106.1.31 敗訴 

11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黃○芬 土地分割 106.1.11 敗訴 

12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黃○元 除去妨害 106.8.15 敗訴 

13 
北區後備

指揮部 
黃○元 拆屋還地 106.8.31 敗訴 

14 
南區後備

指揮部 
吳○豊 公共危險 106.10.5 敗訴 

15 
北區後備

指揮部 
蕭○俊 債務清償 106.9.7 撤回 

16 
中區後備

指揮部 
邱○弘 

清償借款強

制執行 
106.11.17 撤銷輔導 

17 
南區後備

指揮部 
蔡○真 消費借貸 106.11.1 案情研析 

十、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一)預算月分編製作業：為達「編用合一」政策要求及落實管考

作為，召開2次預算編製審查會議，依年度預算執行檢討資料

數據，將因月分編列不當造成預算執行落後之項目及原因，

提供各業務主管單位修正預算月分編製參考，以利次年度預

算執行順遂。 

(二)預算執行檢討：年度除利用各項會議、會報，辦理本部定期

及不定期預算執行檢討計24次，使各項預算均如期如質執行

完畢，達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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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 

【★表示綠燈（績效良好）；▲表示黃燈（績效合格）；●表示

紅燈（績效欠佳）；□表示白燈（績效不明）】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初核 複核 

一 
整合三軍武器系統作戰能
力，提升聯合作戰效能 

1 兵力整建計畫達成率 ★ ★ 

2 重大演習 ★ ★ 

二 
勤訓精練，提升官兵基礎
戰力 

1 駐地訓練 ★ ★ 

2 
國軍三項體能測驗合格

率 
★ ★ 

三 
招募志願役人力，穩定留
營成效 

1 年度志願士兵招募人數 ★ ★ 

2 志願士兵留營續服人數 ★ ▲ 

四 
鼓勵官兵進修，以滿足各
職類專業需 

1 官兵參與證照培訓成果 ★ ★ 

五 
凝聚官兵精神意志、弘揚
武德 

1 
建立溝通管道、提振軍
隊士氣 

★ ★ 

2 
策辦多元活動、結合網
路宣傳，行銷國軍優質
形象 

★ ★ 

六 
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得
武器裝備，自製優先 

1 自製優先，國防自主 ★ ★ 

七 
積極從事災害防救整備，
強化國軍救災效能 

2 精實救難專業訓練 ★ ▲ 

八 
持續推動與友盟國家軍事

交流，拓展戰略對話 
1 高層互訪，戰略對話 ★ ★ 

九 
改善官兵生活環境，持恆
推動各項官兵照護措施 

1 推動老舊營區整建 ★ ★ 

2 強化官兵醫療保健 ★ ★ 

3 法律服務暨訴訟(願) ★ ▲ 

十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
預算執行效率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
行率 

★ ★ 

2 
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內編報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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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評估： 

106年度施政績效評估項目計10個關鍵策略目標、17項關鍵績

效指標，經評核後，計招募志願役人力，穩定留營成效(志願士兵留

營續服人數)、積極從事災害防救整備，強化國軍救災效能(精實救難專

業訓練)、改善官兵生活環境，持恆推動各項官兵照護措施(法律服務暨

訴訟)等3項為黃燈，餘14項均為綠燈。 


